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經98年3月25日97學年度第1次臨時學程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
	申請修習

學程名稱
	 學分學程
	申  請
學年度
	學年度　第   學期

	學   號
	
	姓 名
	

	出生

年月日
	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
	聯 絡

電 話
	

	院系所
	學院           學系（研究所）

	□大 學 部      年級

□博碩士班      年級

	本系外，修習其他
學程狀況
	□曾獲核准修習 □雙主修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學系
□輔　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
□學分學程：　　    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  學程
□師培中心教育學程：　　　　   　     　學程

	申請學生
所屬系所
審查意見
	· 同意        □不同意      □研究生應經指導教授同意
· 其他意見：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章：
系所辦公室
審  核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	學程負責
審查小組
審查意見
	· 同意        □不同意(理由)：
· 其他意見：

審查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	附    件
	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
	課務組(和平校區) 或 燕巢教務組(燕巢校區)  
	教 務 長

	
	


說明：
一、本學分學程於下學期開學後第11週至第13週提出申請，第17週公告核定名單。
二、申請書流程：①所屬系所(研究生應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) →②擬修讀學程院系所審查小組(彙整後)→③燕巢校區院系所送燕巢教務組、和平校區院系所送教務處課務組。
三、各學程負責審查單位：①數位虛擬與設計學程-工設系、②光環境開發與設計學程-工設系、③奈米生物科技學程-生技系、⑥華語文教學學程-華語文教學所、⑦文化創意產業學程-視覺設計系、⑧整合製造學程-工教系、⑨資訊傳播科技學程-工教系、⑩高齡服務事業與人力發展學程-教育學院。
